
 
 

 

 

 

 

 

 

 

 

 

院党字【2017】2 号 

 

 

 

关于印发《水声工程学院学生党员发展对象推荐要求》

的通知 
 

 

 

院属各学生党支部： 

现将《水声工程学院学生党员发展对象推荐要求》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贯彻执行。 

 

 

                   中共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学院委员会 

                               二○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水声工程学院文件 



水声工程学院学生党员发展对象推荐要求 

为保证水声工程学院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证学生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

和正面代表性，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学生党支部在对入党积极分子培

养、考察基础上向学院分党委推荐的学生党员发展对象应符合以下要求： 

第一条 发展对象应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政治方向，能够按照《中

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第二条 发展对象应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奉献精神，积极组织、参加公益

活动或公益劳动。 

第三条 发展对象应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小语种学生须通过国家外语四

级考试。 

第四条 本科一、二、三年级学生在发展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前的两学期综合

测评成绩均在 80分以上，对于担任主要学生干部且工作能力特别突出，为学校、

学院、班级做出突出贡献的学生两学期综合测评成绩不低于 75分。 

第五条 本科四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发展党员，对于特别优秀且将在本学院继

续攻读硕士学位的本科四年级学生如需发展，成绩要求与本科一、二、三年级相

同。 

第六条 研究生发展对象的学习成绩要求在具备发展资格学生的前 50%，积

极参与学院本科学生学习指导或科技创新指导等工作，或在所参与的科研项目中

做出突出贡献并具有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第七条 硕士研究生毕业前一年之内原则上不发展党员,对于特别优秀且将

在本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如需发展，发展要求与低年级硕士研究生相同。 

第八条 博士研究生毕业前一年之内原则上不发展党员。对于特别优秀且将

在毕业后留在本学院继续工作或进入本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深造的学生如需

发展，发展要求与其他年级研究生相同。 



第九条 进入学院学习之前已经作为入党积极分子进行考察的硕、博研究生，

须参加学院党校举办的积极分子培训班获得结业证后方可作为发展对象进行推

荐。 

第十条 积极分子培训证有效期为三年，培训证超期须经党支部委员会推荐

重新参加积极分子培训班获得结业证后方可作为发展对象进行推荐。 

第十一条 品德高尚，有见义勇为行为、正能量典型行为或为学校、学院做

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学生可优先发展。 

第十二条 对于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入党积极分子，学院党委将实行一票否

决制，不予发展。 

1.在被列为发展对象时，尚有课程考试未通过，存在挂科情况； 

2.在校期间因考试作弊或其他原因受到过警告（含警告）以上处分的学生； 

3.学术道德不端，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存在抄袭的情况； 

4.涉密学生出现失、泄密情况； 

5.如已经发展成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学生在一年预备期内出现受到处分，学术

道德不端，失、泄密情况，学院党委将视其情况延长其预备期或取消其转为中共

正式党员资格。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开始执行，水声工程学院党委具有最终解释权。 

 

 

中共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学院委员会 

                                    二○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